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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卡片持有人 

附件：中国 

 

本附件适用于位于或居住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以下称“中国”）

的个人，涉及本公司在本活动中对个人信息的处理。 

 

1.  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根据 

本公司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取得您同意，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及诚信原则予以处理。

您对隐私政策及本附件的同意亦构成对相关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 

但是，符合以下规定事由之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本公司可以

在未取得您同意的情况下处理个人信息。 

 为签订、履行以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 为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所必需； 

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您已自行公开或其他

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向中国境外传输个人信息 

本公司可能会将您的个人信息传输至隐私政策第 5 条所述的、位于中国境外的国家/地区

的实体或第三方，传输范围以隐私政策规定为准。您对隐私政策和本附件的同意应被视为包含

对该个人信息的跨境传输的同意。另外，本公司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境外接受方处理个人信

息的活动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 

 

3.  客户的权利和选择 

本公司保障您可就您的个人信息行使以下权利。但是，法律、行政法规中另有规定的不在

此限。 

 知情权与决定权：您有权知悉并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式，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您的

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 查阅、复制权：您有权要求查阅、复制您的个人信息。如您提出此类请求，本公司将及时

提供查阅或复制途径。 

 转移权：如您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本

公司将提供转移途径。 

 更正与补充权：您发现您的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时，您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

正或补充。如您提出更正或补充请求，本公司将对您的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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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 删除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您有权请求本公司删除个人信息：(1)处理目的已实现、无

法实现或者个人信息不再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需；(2)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服

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3)您撤回同意；(4)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或者(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 要求说明处理规则的权利：您有权要求本公司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 

 撤回同意权：基于您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您有权撤回该同意。 

 


